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第12次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5年6月2日（星期二）9時

地　　點　本院議場

主　　席　江副院長啟臣

秘書長　周萬來

繼續開會
主席：報告院會，現在繼續開會。

先處理朝野黨團協商結論，請議事人員宣讀。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時間：115年5月29日（星期五）上午10時
地點：議場主席辦公室
決定事項：
一、各黨團同意6月23日（星期二）與6月12日（星期五）、16日（星期二）合併為一次會議，當次會議不處理臨時提案。
二、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以草案逕送院會處理。
主 持 人：韓國瑜　　　江啟臣
協商代表：傅崐萁　　　許宇甄　　　林沛祥(代)　蔡其昌
莊瑞雄　　　范　雲　　　陳清龍　　　王安祥
邱慧洳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115年5月29日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決定如下：

一、各黨團同意6月23日（星期二）與6月12日（星期五）、16日（星期二）合併為一次會議，當次會議不處理臨時提案。

二、第15次會議議事日程以草案逕送院會處理。

報告院會，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內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許宇甄等19人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6人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柏毅等17人、委員王美惠等17人及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分別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1、1、5、5、5會期第17、19、6、7、9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25日

發文字號：台立內字第115400068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委員許宇甄等19人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6人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柏毅等17人、委員王美惠等17人及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分別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13年6月21日台立議字第1130702343號、113年7月2日台立議字第1130702544號、115年4月21日台立議字第1150701035號、115年5月6日台立議字第1150701332號、115年5月15日台立議字第1150701544號函。

二、附審查報告乙份（含條文對照表）。

正本：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委員許宇甄等19人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6人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委員李柏毅等17人、委員王美惠等17人及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分別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5案審查報告

壹、審查依據

委員許宇甄等19人提案，經本院113年6月7日第11屆第1會期第17次會議報告；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6人提案，經本院113年6月21日第11屆第1會期第19次會議報告；委員李柏毅等17人提案，經本院115年4月10日第11屆第5會期第6次會議報告；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經本院115年4月17日第11屆第5會期第7次會議報告；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提案，經本院115年5月8日第11屆第5會期第9次會議報告；均決定：「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貳、審查過程

本院內政委員會於115年5月18日（星期一）召開第11屆第5會期第12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草案；由內政委員會李召集委員柏毅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並邀請相關機關列席報告並備質詢。115年5月18日由委員李柏毅說明提案要旨；由內政部部長劉世芳報告；內政部、財政部、農業部、法務部及司法院等相關機關代表列席並備質詢。

叁、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一、委員許宇甄等19人提案要旨：

有鑑於《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規範申請權利歸屬審認之期限即將屆滿，卻仍有過半宗教團體因申請文件資料準備不足及其它各類因素而尚未申請，為避免宗教團體財產淪為私有並減少權屬爭訟，提案修法展延期限為五年，爰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二、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6人提案要旨：

鑒於宗教團體財產具有公眾財產性質，為處理既有宗教團體不動產借名登記問題，保障宗教團體財產權，避免公眾集資的不動產淪為私人所有，並減少類似糾紛發生，爰制定本條例，惟須配合本條例對不動產相關證明文件、權利歸屬及地政機關更名登記須檢附資料及行政機關處理程序，非人民團體可自主控制，又因許多偏遠地區宗教團體未即時獲知本條例資訊，故擬延長兩年申請期限及資料補正期限，爰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

三、委員李柏毅等17人提案要旨：

鑒於宗教團體財產具有公眾財產性質，為處理既有宗教團體不動產借名登記問題，保障宗教團體財產權，避免公眾集資的不動產淪為私人所有，並減少類似糾紛發生，內政部爰於111年制定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並於同年三讀通過。然而本條例對不動產相關證明文件、權利歸屬及地政機關更名登記須檢附資料及行政機關處理程序，非人民團體可自主控制，又為最大程度保障宗教團體之權益，爰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四、委員王美惠等17人提案要旨：

為「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之立法，旨在處理既有宗教團體不動產借名登記問題，以保障宗教團體財產權，關於宗教團體申請權利歸屬審認之期限將於今（一百十五）年八月屆滿，卻仍有宗教團體因各類因素而尚未申請，為保障宗教團體權益，爰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五、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提案要旨：

為處理既有宗教團體不動產借名登記問題，保障宗教團體財產權，避免公眾集資的不動產淪為私人所有，並減少類似糾紛發生，立法院於111年5月20日三讀通過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然而本條例對不動產相關證明文件、權利歸屬及地政機關更名登記須檢附資料及行政機關處理程序，非人民團體可自主控制，又為最大程度保障宗教團體之權益，爰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肆、機關報告

〔一〕內政部書面報告：

有關李柏毅委員、陳素月委員等人、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等人版本將申請期限由4年延長為6年；王美惠委員等人版本由4年延長為「一定期限」，至「一定期限」由本部定之；許宇甄委員、張嘉郡委員等人版本由4年延長為5年；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陳瑩委員等人版本修正申請期限為3年，另補正期限由3個月延長為1年。謹將本部意見說明如下，敬請委員參考：
一、為減少宗教團體購置或受贈不動產借自然人名義辦理所有權登記情形，衍生私權糾紛，耗費大量行政、司法及社會成本，本條例經總統於111年6月8日公布施行，第5條原規定宗教團體申請不動產權利歸屬審認之期限為本條例施行之日起2年內，後因宗教團體表示文件資料準備費時，為維護宗教團體權益，經大院113年修正通過將申請期限由2年延長為4年，總統於113年8月7日公布施行。經本部統計，截至今（115）年4月底，計有941家宗教團體已提出不動產權利歸屬審認申請，已完成1,041筆不動產更名登記、2,284筆不動產限制登記，本條例對於保障宗教團體不動產，已初具成效。

二、鑑於本條例規定4年之申請期限即將於今年6月9日屆滿，近來有部分宗教團體表示在文件資料準備上需耗費較多時間，建議再次延長。本部秉持為宗教界服務的一貫立場，支持延長本條例之申請期限，以充分保障宗教團體之權益。

三、經查各委員提案之版本均係修正本條例第5條條文，延長之申請期限各有不同，本部尊重大院多數之決議，亦將配合修正之結果，於延長申請之期限內，積極協助宗教團體辦理相關不動產權利歸屬審認作業，保障宗教團體權益。至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陳瑩委員版本另修正本條例第7條條文，將補正期限由3個月延長為1年，本部認為為避免補正作業拖延，爰建議維持現行規定。

〔二〕法務部書面報告：

一、提案內容包括：延長宗教團體就本條例第4條第1項不動產向主管機關申請權利歸屬審認之期限、將上開期限授權由主管機關定之，以及延長主管機關之通知補正期間等。

二、上開提案涉及宗教團體之權益、主管機關作業程序之調整及維持訴訟外紛爭解決途徑等多種考量，本部尊重主管機關之政策決定及大院審議結果。

〔三〕司法院書面報告：

一、委員王美惠等17人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事涉政策決定及立法形成自由，本院尊重主責機關及貴院之職權。

二、委員李柏毅等17人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事涉政策決定及立法形成自由，本院尊重主責機關及貴院之職權。

三、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16人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下稱暫行條例）係於111年6月8日公布施行，該條例第5條並於113年8月7日修正為「宗教團體得就前條第一項不動產，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四年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權利歸屬審認，逾期不予受理。」修正條文第5條規定「宗教團體得就前條第一項不動產，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三年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權利歸屬審認，逾期不予受理。」惟自本條例施行之日起算3年，該期間業於114年屆至，容有疑義，建請再酌。其餘涉政策決定及立法形成自由，本院尊重主責機關及貴院之職權。另條文對照表之現行條文欄，第5條似誤援引113年8月7日修正前之規定，附此敘明。

四、委員許宇甄等19人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事涉政策決定及立法形成自由，本院尊重主責機關及貴院之職權。另條文對照表之現行條文欄，第5條似誤援引113年8月7日修正前之規定，附此敘明。

五、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擬具「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事涉政策決定及立法形成自由，本院尊重主責機關及貴院之職權。

伍、審查結果

一、115年5月18日報告及詢答完畢，旋即進行條文審查。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討論後，將全案併案審查完竣，審查結果如下：

(一)第五條，照委員李柏毅等17人及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17人提案通過。

(二)第七條，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

二、併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不須交由黨團協商，並推請李召集委員柏毅於院會討論時作補充說明。
陸、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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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請召集委員李委員柏毅補充說明。

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再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第五條。

第　五　條　　宗教團體得就前條第一項不動產，於本條例施行之日起六年內，向主管機關申請權利歸屬審認，逾期不予受理。

主席：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第七條維持現行條文。

全案經過二讀，現有三黨團分別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沒有異議。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修正第五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

決議：宗教團體以自然人名義登記不動產處理暫行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通過。

報告院會，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許智傑等28人、委員盧縣一等16人、委員林月琴等21人、委員羅廷瑋等21人、委員王美惠等18人、委員劉建國等19人、委員郭昱晴等16人、委員王正旭等23人、委員邱鎮軍等17人及委員張智倫等19人分別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5、4、4、5、5、5、5、5、5、5、5會期第7、7、10、6、7、7、8、8、8、8、8次會議報告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年5月12日

發文字號：台立社字第115450098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及相關立法說明）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許智傑等28人、委員盧縣一等16人、委員林月琴等21人、委員羅廷瑋等21人、委員王美惠等18人、委員劉建國等19人、委員郭昱晴等16人、委員王正旭等23人、委員邱鎮軍等17人、委員張智倫等19人分別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等11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15年4月30日台立議字第1150701262號、114年11月12日台立議字第1140703493號、114年12月2日台立議字第1140703859號、115年4月21日台立議字第1150701142號、115年4月30日台立議字第1150701303號、115年4月30日台立議字第1150701335號、115年4月30日台立議字第1150701373號、115年4月30日台立議字第1150701469號、115年4月30日台立議字第1150701472號、115年4月30日台立議字第1150701456號、115年4月30日台立議字第1150701434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及相關立法說明）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許智傑等28人、委員盧縣一等16人、委員林月琴等21人、委員羅廷瑋等21人、委員王美惠等18人、委員劉建國等19人、委員郭昱晴等16人、委員王正旭等23人、委員邱鎮軍等17人及委員張智倫等19人分別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審查報告

壹、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許智傑等28人、委員盧縣一等16人、委員林月琴等21人、委員羅廷瑋等21人、委員王美惠等18人、委員劉建國等19人、委員郭昱晴等16人、委員王正旭等23人、委員邱鎮軍等17人及委員張智倫等19人分別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等11案，經提本院第11屆第5會期第7次會議、第4會期第7次、第10次會議、第5會期第6次、第7次及第8次會議報告後決定：「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貳、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分別於第11屆第5會期第5次（2案）及第9次（11案）全體委員會議審查前揭草案共計11案，已全部併案審查完竣。會議由林召集委員月琴擔任主席，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環境部部長彭啓明說明提案要旨、回應委員提案並備質詢。另內政部、經濟部、農業部、衛生福利部、法務部、交通部、財政部、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原住民族委員會亦應邀列席備詢。

一、審查過程

(一)第11屆第5會期第5次會議（4月8日）審查委員許智傑等28人、委員盧縣一等16人提案共計2案，經委員林月琴等17人提出質詢，均經環境部部長彭啓明暨各相關主管等即席答復。
(二)第11屆第5會期第9次會議（5月4日及5月6日）繼續審查前揭2案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林月琴等21人、委員羅廷瑋等21人、委員王美惠等18人、委員劉建國等19人、委員郭昱晴等16人、委員王正旭等23人、委員邱鎮軍等17人及委員張智倫等19人提案9案共計11案，進行逐條審查。

二、相關說明摘述

(一)委員許智傑等28人提案說明

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我國應有必要建立資源循環推動環境並完善相關法制基礎，從現行末端廢棄物回收處理，翻轉為擴及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以達「最大化資源循環效益、最小化廢棄物最終處理」，爰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

(二)委員盧縣一等16人提案說明

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我國有必要建立資源循環推動環境並完善相關法制基礎，從現行末端廢棄物回收處理，翻轉為擴及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以達「最大化資源循環效益、最小化廢棄物最終處理」之政策目標。擬將《資源回收再利用法》名稱修正為《資源循環推動法》，爰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

(三)委員林月琴等21人提案說明

鑒於當前全球資源危機及氣候變遷之嚴峻挑戰，國際社會普遍將「資源循環」視為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淨零排放承諾之關鍵途徑；歐盟亦於西元二○二○年公布「新循環經濟行動計畫」（New Circular Economy Action Plan），明確揭示循環經濟應跳脫傳統廢棄物管理思維，倡議建立永續產品政策框架，在設計階段將產品永續性、可循環性要素納入考量。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我國有必要建立資源循環推動環境並完善相關法制基礎，爰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

(四)委員羅廷瑋等21人提案說明

有鑑於全球資源日益緊縮及氣候變遷壓力升高，國際間紛紛以循環經濟作為永續轉型之重要策略，單靠傳統末端回收處理，已難符合當前發展需求。為與國際趨勢接軌並強化我國資源循環治理，並透過國家計畫、綠色設計、再生料使用、源頭減量及循環採購等工具，引導產業與消費模式轉型，爰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並將本法名稱修正為「資源循環推動法」。

(五)委員王美惠等18人提案說明

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台灣有必要建立資源循環推動環境並完善相關法制基礎，從現行末端廢棄物回收處理，翻轉為擴及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以達「最大化資源循環效益、最小化廢棄物最終處理」之政策目標，爰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

(六)委員劉建國等19人提案說明

鑑於全球資源危機與氣候變遷嚴峻挑戰，國際社會普遍將「資源循環」視為達成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淨零排放的關鍵途徑。現行《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之法制基礎，有必要與國際接軌並兼顧永續發展需求，從末端廢棄物回收處理，翻轉為產品全生命週期之資源循環，以達成「最大化資源循環效益、最小化廢棄物最終處理」之政策目標，爰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

(七)委員郭昱晴等16人提案說明

鑒於全球資源危機與氣候變遷挑戰日益嚴峻，國際已普遍以「資源循環」作為推動永續發展與淨零轉型之核心策略。為強化我國資源循環制度基礎，促進經濟模式由末端廢棄物處理轉型為全生命週期資源管理，並建立國家整體推動架構與配套機制，以提升資源使用效率、減少最終處置量，並接軌國際永續發展趨勢，爰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

(八)委員王正旭等23人提案說明

有鑑於當前全球資源危機及氣候變遷之嚴峻挑戰，國際社會普遍將「資源循環」視為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淨零排放承諾之關鍵途徑；歐盟亦於西元二○二○年公布「新循環經濟行動計畫」（New Circular Economy Action Plan），明確揭示循環經濟應有別於過去傳統之廢棄物管理思維，倡議建立永續產品政策框架，在設計階段將產品永續性、可循環性要素納入考量。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我國應建立資源循環推動環境並完善相關法制基礎，從現行末端廢棄物回收處理，翻轉為擴及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以達「最大化資源循環效益、最小化廢棄物最終處理」之政策目標，爰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
(九)委員邱鎮軍等17人提案說明

有鑑於「資源循環」已被國際視為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淨零排放承諾之關鍵途徑之一，為建立資源循環推動環境並完善相關法制基礎，從現行末端廢棄物回收處理，翻轉為擴及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以達「最大化資源循環效益、最小化廢棄物最終處理」之政策目標，爰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名稱並修正為「資源循環推動法」。

(十)委員張智倫等19人提案說明

鑑於當前全球面臨資源危機及氣候變遷之嚴峻挑戰，為達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淨零排放承諾，我國資源管理法制有必要與國際社會「新循環經濟行動計畫」接軌。為跳脫傳統末端廢棄物管理思維，將產品永續性與可循環性納入設計階段，建構全生命週期之資源循環體系，以達「最大化資源循環效益、最小化廢棄物最終處理」之政策目標，爰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並將名稱修正為「資源循環推動法」。

(十一)環境部書面報告（115年5月4日）

1.行政院「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重點說明

(1)參考國際推動循環經濟

面對氣候變遷、資源依賴進口及國際供應鏈重組等趨勢，各國積極推動循環經濟轉型，歐盟透過循環經濟行動方案（CEAP），建立全生命週期管理架構，推動綠色設計、產品數位護照（DPP）、維修權及綠色公共採購等制度，並聚焦電子、電池、紡織及包裝等關鍵產品價值鏈，強化再生材料使用，提升資源自主性與產業競爭力。近期也訂定循環經濟法草案，加強推動力道。

日本因應資源高度仰賴進口及再生材料利用不足等挑戰，修正「資源有效利用促進法」，並研訂「循環經濟行動計畫」，強化再生資源供應鏈及關鍵礦物回收體系，並要求特定產品提高再生料使用比例，同時建構以日本為核心之國際資源循環網絡。

(2)修法目的及必要性

參酌國際趨勢由廢棄物管理轉向全生命週期資源管理，透過前端設計促進與後端管理強化並行，逐步建構資源循環體系，提升產業競爭力與國家資源安全，以及面對非法棄置、資源耗竭及國際綠色供應鏈的挑戰，積極推動管理機制轉型。本次修法以「源頭減量、資源循環」為核心方向，引導產業由線性經濟轉向循環經濟模式，藉由「資源回收再利用法」（更名「資源循環推動法」）前端促進循環設計、扶植循環產業（胡蘿蔔），邁向資源永續。
(3)修法重點

「資源循環推動法」修正重點在擴大管理範疇至產品全生命週期，從設計、生產、使用到回收再利用，全面納入管理，修法內容包括提出國家整體資源循環計畫、明確跨部會分工，並導入綠色設計、源頭減量、延長產品使用壽命、循環採購及相關獎勵機制，建構有利產業轉型與創新發展的制度環境。此外，亦將設立資源循環創新實驗的沙盒機制，在兼顧技術試驗彈性的同時，強化環境風險控管。

①跨部會推動，制定國家整體資源循環計畫（§9至12）：中央有關機關9大領域部門共同推動資源循環事項，共同擬訂國家整體資源循環計畫，報院核定，並每5年檢討，成果報告每年對外公開。地方應據以擬訂資源循環行動計畫。中央主管機關設資源循環推動會，提供諮詢意見。

②永續產品，建立綠色設計準則與源頭減量（§13至20）：訂定產品及營建工程綠色設計準則，從源頭規劃設計時就採行單一、易分解、拆解或資源循環材質；使用一定比率或數量之再生粒（材）料；營建工程源頭現場分類減少廢棄物等，同時推出重複使用、減量使用、禁限使用、包裝減量及延長產品使用壽命等源頭減量措施，解決國內垃圾堆置問題。

③創造市場循環採購，公部門優先採購（§21、22、31）：推動循環標誌、產品數位護照揭露產品環境資訊，並促進公部門優先採購循環產品與服務，引領永續消費。

④循環實驗沙盒及扶植循環產業（§32、33、34、36）：基於促進資源循環技術創新發展考量，建構資源循環創新實驗計畫機制，對於推動資源循環之事業或個人，得給予獎勵、補助、依法減免稅捐及優先給予融資管道及信用保證，鼓勵業者投入循環經濟。

(4)跨部會加速推動循環經濟

①113年臺灣循環經濟就業人數達10萬人，是綠色科技首位，與德國類似，產業附加價值達1,688億元，且年平均增加9%，同年環境部成立「8+N資源循環聯盟」，推動動靜脈產業鏈結，未來將以資源循環推動法奠定產業轉型基石，以商業模式創新帶動生活轉型，打造產業共生鏈完善循環路徑，建構六大關鍵領域循環產業鏈，包括高科技與電子產品、能源設施關鍵物料、塑膠、紡織品、營建與建築、生物質等，並與歐盟ESPR（永續產品生態設計規範）及DPP（產品數位護照）接軌，籌組關鍵戰略金屬國家隊，將電子廢棄物轉化為戰略物資。

②後續將持續與相關部會、地方政府、產業與團體溝通，推動相關子法研擬與制度銜接，引導我國由「廢棄物管理」邁向「資源管理」的治理轉型。修法通過後將成立「資源循環推動會」，部會合作制定國家整體資源循環計畫，依部會業務特性，推動綠色設計、源頭減量、循環採購及循環產業扶植等措施；經濟部、農業部、國科會等將配合推動產業技術研發、農業剩餘資源高值化及園區循環示範等。

2.「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10案

(1)許智傑委員等28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

許智傑委員等28人所提「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從現行末端廢棄物回收處理，翻轉為擴及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本部意見如下：

委員所提修正草案，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我國應有必要建立資源循環推動環境並完善相關法制基礎，從現行末端廢棄物回收處理，翻轉為擴及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以達「最大化資源循環效益、最小化廢棄物最終處理」，立意良善，本部爰表尊重。本部修正「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並將名稱修正為「資源循環推動法」，修正重點包含：國家整體資源循環計畫、綠色設計準則、源頭減量及禁限用、公部門優先採購循環產品或服務、獎勵補助措施、循環融資與投資及資源循環創新實驗計畫等。委員提案精神及修法重點，與本部修法立場一致，可於整體修法架構下通盤審酌，一併修正。

(2)盧縣一委員等16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

盧縣一委員等16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以達「最大化資源循環效益、最小化廢棄物最終處理」之目標，本部意見如下：

委員所提修正草案，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建立資源循環推動環境並完善相關法制基礎，從末端廢棄物回收處理，擴及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以達「最大化資源循環效益、最小化廢棄物最終處理」，立意良善，本部爰表尊重。本部修正「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並將名稱修正為「資源循環推動法」，修正重點包含：國家整體資源循環計畫、綠色設計準則、源頭減量及禁限用、公部門優先採購循環產品或服務、獎勵補助措施、循環融資與投資及資源循環創新實驗計畫等。委員提案精神及修法重點，與本部修法立場一致，可於整體修法架構下通盤審酌，一併修正。

(3)林月琴委員等21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

林月琴委員等21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建立資源循環推動環境並完善相關法制基礎，從末端廢棄物回收處理，擴及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以達「最大化資源循環效益、最小化廢棄物最終處理」之目標，本部意見如下：

委員所提修正草案，基於推動資源循環及永續發展之政策目標，透過建立國家整體資源循環計畫、設立資源循環推動會、推動綠色設計準則、強化源頭減量與禁限用措施、延長產品使用壽命、推動產品資訊揭露及數位追蹤機制、促進公部門優先採購循環產品或服務、提供獎勵補助措施、規劃資源循環專用區、導入循環融資與投資機制，並建構資源循環創新實驗制度等，整體制度設計周延，立意良善，本部爰表尊重；本部修正「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並將名稱修正為「資源循環推動法」，其修正重點包括國家整體資源循環計畫、綠色設計準則、源頭減量及禁限用、公部門優先採購循環產品或服務、獎勵補助措施、循環融資與投資及資源循環創新實驗計畫等，提案之政策方向與制度設計與本部修法方向高度一致，相關內容可於整體修法架構下通盤檢討整合處理，可於整體修法架構下通盤審酌，一併修正。

(4)羅廷瑋委員等21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

羅廷瑋委員等21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建立資源循環推動環境並完善相關法制基礎，從末端廢棄物回收處理，擴及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以達「最大化資源循環效益、最小化廢棄物最終處理」之目標，本部意見如下：

委員所提修正草案，透過增訂國家整體資源循環計畫及資源循環推動會、導入綠色設計準則及再生粒（材）料使用要求、強化源頭減量與禁限用措施、推動重複使用與延長產品使用壽命、建立循環標誌及產品資訊揭露制度、促進公部門優先採購循環產品或服務，並建構資源循環創新實驗機制及相關罰責規範等，整體制度設計周延，立意良善，本部爰表尊重。本部修正「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並將名稱修正為「資源循環推動法」，其修正方向及主要措施與委員提案精神高度一致，均著重於由末端廢棄物管理轉型為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管理，並涵蓋國家整體規劃、綠色設計、源頭減量、循環標誌與資訊揭露、獎勵補助及創新實驗機制等，委員提案內容可於整體修法架構下通盤審酌，一併修正。

(5)王美惠委員等18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

王美惠委員等18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建立資源循環推動環境並完善相關法制基礎，從末端廢棄物回收處理，擴及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以達「最大化資源循環效益、最小化廢棄物最終處理」之目標，本部意見如下：

委員所提修正草案，透過增訂國家整體資源循環計畫及資源循環推動會、導入綠色設計準則及再生粒（材）料使用要求、強化源頭減量與禁限用措施、推動重複使用與延長產品使用壽命、建立循環標誌及產品數位化資訊揭露制度、促進公部門優先採購循環產品或服務，並建構資源循環創新實驗機制及相關配套措施等，整體制度設計周延，立意良善，本部爰表尊重；本部修正「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並將名稱修正為「資源循環推動法」，其修正方向及主要措施與委員提案精神一致，均著重於由末端廢棄物管理轉型為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管理，並涵蓋國家整體規劃、綠色設計、源頭減量、循環標誌與資訊揭露、獎勵補助及創新實驗機制等，委員提案內容可於整體修法架構下通盤審酌，一併修正。

(6)劉建國委員等19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

劉建國委員等19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建立資源循環推動環境並完善相關法制基礎，從末端廢棄物回收處理，擴及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以達「最大化資源循環效益、最小化廢棄物最終處理」之目標，本部意見如下：

委員所提修正草案，透過增訂國家整體資源循環計畫及資源循環推動會、導入綠色設計準則及再生粒（材）料使用要求、強化源頭減量與禁限用措施、推動重複使用與延長產品使用壽命、建立循環標誌及產品資訊揭露制度、促進公部門優先採購循環產品或服務，並建構資源循環創新實驗機制及相關配套措施等，整體制度設計周延，立意良善，本部爰表尊重；本部修正「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並將名稱修正為「資源循環推動法」，其修正方向及主要措施與委員提案精神一致，均著重於由末端廢棄物管理轉型為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管理，並涵蓋國家整體規劃、綠色設計、源頭減量、循環標誌與資訊揭露、獎勵補助及創新實驗機制等，委員提案內容可於整體修法架構下通盤審酌，一併修正。

(7)郭昱晴委員等16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

郭昱晴委員等16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建立資源循環推動環境並完善相關法制基礎，從末端廢棄物回收處理，擴及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以達「最大化資源循環效益、最小化廢棄物最終處理」之目標，本部意見如下：

委員所提修正草案，透過增訂國家整體資源循環計畫及資源循環推動會、導入綠色設計準則及再生材料使用規範、強化包裝容器重複使用與減量機制、推動禁限用及延長產品使用壽命、建立循環標誌及產品資訊數位揭露制度、促進公部門優先採購循環產品或服務，並建構獎勵補助、融資機制及資源循環創新實驗制度等，整體制度設計周延，立意良善，本部爰表尊重；本部修正「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並將名稱修正為「資源循環推動法」，其修正方向及主要措施與委員提案精神一致，均著重於由末端廢棄物管理轉型為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管理，並涵蓋國家整體規劃、綠色設計、源頭減量、循環標誌與資訊揭露、獎勵補助及創新實驗機制等，委員提案內容可於整體修法架構下通盤審酌，一併修正。

(8)王正旭委員等23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

王正旭委員等23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建立資源循環推動環境並完善相關法制基礎，從末端廢棄物回收處理，擴及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以達「最大化資源循環效益、最小化廢棄物最終處理」之目標，本部意見如下：

委員所提修正草案，透過增訂國家整體資源循環計畫及資源循環推動會、導入綠色設計準則及再生粒（材）料使用要求、強化源頭減量與禁限用措施、推動重複使用與延長產品使用壽命、建立循環標誌及產品資訊揭露制度、促進公部門優先採購循環產品或服務，並建構資源循環創新實驗機制及相關配套措施等，整體制度設計周延，立意良善，本部爰表尊重；本部修正「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並將名稱修正為「資源循環推動法」，其修正方向及主要措施與委員提案精神一致，均著重於由末端廢棄物管理轉型為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管理，並涵蓋國家整體規劃、綠色設計、源頭減量、循環標誌與資訊揭露、獎勵補助及創新實驗機制等，委員提案內容可於整體修法架構下通盤審酌，一併修正。

(9)邱鎮軍委員等17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

邱鎮軍委員等17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建立資源循環推動環境並完善相關法制基礎，從末端廢棄物回收處理，擴及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以達「最大化資源循環效益、最小化廢棄物最終處理」之目標，本部意見如下：

委員所提修正草案，透過增訂國家整體資源循環計畫及資源循環推動會、導入綠色設計準則及再生粒（材）料使用要求、強化源頭減量與禁限用措施、推動重複使用與延長產品使用壽命、建立循環標誌及產品資訊揭露制度、促進公部門優先採購循環產品或服務，並建構資源循環創新實驗機制及相關配套措施等，整體制度設計周延，立意良善，本部爰表尊重；本部修正「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並將名稱修正為「資源循環推動法」，其修正方向及主要措施與委員提案精神一致，均著重於由末端廢棄物管理轉型為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管理，並涵蓋國家整體規劃、綠色設計、源頭減量、循環標誌與資訊揭露、獎勵補助及創新實驗機制等；其中委員所提有關創新實驗計畫申請另設跨部會前置同意程序一節，本部修正草案已建立完整申請及審查機制，相關制度設計可於整體修法架構下通盤審酌，一併修正。

(10)張智倫委員等19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

張智倫委員等19人擬具「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為與國際接軌及兼顧永續發展需求，建立資源循環推動環境並完善相關法制基礎，從末端廢棄物回收處理，擴及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以達「最大化資源循環效益、最小化廢棄物最終處理」之目標，本部意見如下：

委員所提修正草案，透過增訂國家整體資源循環計畫及資源循環推動會、導入綠色設計準則及再生粒（材）料使用要求、強化源頭減量與禁限用措施、推動重複使用與延長產品使用壽命、建立循環標誌及產品資訊揭露制度、促進公部門優先採購循環產品或服務，並建構獎勵補助、融資機制及資源循環創新實驗制度等，整體制度設計周延，立意良善，本部爰表尊重；本部修正「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並將名稱修正為「資源循環推動法」，其修正方向及主要措施與委員提案精神一致，均著重於由末端廢棄物管理轉型為產品全生命週期資源循環管理，並涵蓋國家整體規劃、綠色設計、源頭減量、循環標誌與資訊揭露、獎勵補助及創新實驗機制等，委員提案內容可於整體修法架構下通盤審酌，一併修正。

3.結論

綜上，針對本次　大院委員所提「資源回收再利用法」修正草案，本部均表尊重，委員提案之精神已融入行政院函送大院審查之修正草案中，為求國家整體環保法制之完整性與法條銜接之精密性，建請與行政院版草案併案審議，以求周延。

參、與會委員於聽取說明及詢答完畢後，進行充分討論，完成本案審查。審查結果如下：

一、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一)法案名稱、第一章至第七章章名、第三章第一節至第三節節名。

(二)第二條至第四條、第六條至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至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五條、第三十六條及第三十八條至第五十二條條文。
(三)刪除現行法第七條、第八條、第二十五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

二、第一條，照委員林淑芬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通過如下：

「第一條　　為節約自然資源使用，促進資源循環，減少廢棄物產生，減輕環境負荷，建立永續發展之循環型社會，特制定本法。」

三、第五條，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如下：

「第五條　　事業於進行事業活動時，應循下列原則，以減少資源之消耗，抑制廢棄物之產生，及促進資源循環：

一、選用清潔生產技術。

二、對於原料之使用，應採取減少廢棄物產生之必要措施。

三、原材料失去原效用後，應自行或供循環利用；無法循環利用者，應進行能源回收或妥善處理。

四、從事物品、容器之製造、販賣之事業，有責任提升產品耐用年限及落實修繕服務，以抑制該物品、容器成為廢棄物，並應朝促使該產品利於資源循環之方向進行產品之研發、設計及標示材質種類。

五、從事網路交易平台服務提供者應訂定並執行相關管理機制，促使並引導利用其平台進行交易之事業或個人，落實包裝減量及促進資源循環。」

四、第十二條，照委員林月琴、林淑芬、王正旭、盧縣一及陳菁徽等5人所提修正動議通過如下：

「第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為執行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職權，應組成資源循環推動會（以下簡稱推動會），負責召集、督導相關部會研議、協商、評估、整合、制定及推動前條資源循環政策、措施。

推動會置召集人一人，由環境部部長擔任；委員任期二年，由相關政府機關、學者、專家及環境保護團體代表組成，其中政府機關代表應由副首長以上主管擔任，學者、專家及環境保護團體代表不得少於二分之一，環境保護團體代表不得少於推動會整體之四分之一。

推動會之會議紀錄，應對外公開。但涉及國家機密或營業秘密者，不在此限。」

五、第十四條，照行政院提案及委員林淑芬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通過如下：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一定種類、規模之產品應遵行綠色設計準則指定項目，其製造、輸入業者應於公告所定期限檢具產品綠色設計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符合綠色設計準則及發給循環標誌。

非屬前項指定公告之產品，其製造、輸入業者得自願遵行綠色設計準則，並檢具產品綠色設計文件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定符合綠色設計準則及發給循環標誌。

依第一項指定公告之產品應使用一定比率或數量再生粒（材）料者，其製造、輸入業者應提送再生粒（材）料來源、使用總量、產品產量及銷量等資料，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驗證方式或機構查驗後，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一項、第二項之申請程序、綠色設計準則之性能規範與評估驗證機制、應遵循之原則項目、產品綠色設計文件應記載事項、審查、標誌、核定事項、變更、查核、抽樣檢驗、廢止，與前項資料備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六、第十七條，照行政院提案及委員林淑芬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通過如下：

「第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物品或其包裝、容器減量目標及方式，指定事業應於公告所定期限檢具減量計畫申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並應提送執行成果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非屬前項指定公告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自願檢具減量計畫，送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並提送執行成果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前二項減量計畫應記載事項、申請應備文件、審查、核准事項、管理、變更、廢止、執行成果備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七、第十八條，照行政院提案及委員林淑芬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通過如下：

「第十八條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中央主管機關得禁止或限制製造、輸入、販賣、使用；經限制製造、輸入、販賣或使用者，其製造、輸入、販賣或使用業者應定期提送營業量、生產量、進口量、銷售量及銷售對象、使用量、原料供應來源相關資料，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一、過度耗用能資源。

二、含長期不易腐化之成分。

三、含有害物質之成分。

四、有回收困難或干擾回收體系之虞。

五、有嚴重污染環境之虞。

前項物品或其包裝、容器禁止、限制之方式與範圍、各款所定情形之認定、資料備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視環境治理條件差異，就限制製造、輸入、販賣、使用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管制對象、項目、期限、減量、限制使用方式，訂定較前項公告更加嚴格之自治法規或管制措施，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不符合第二項公告、前項自治法規或管制措施，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令產品之製造、輸入、販賣及使用業者，將產品下架、銷毀、退運或為其他適當處置。」

八、第二十二條，照行政院提案及委員林淑芬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通過如下：

「第二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應依公告所定期限、方式，揭露及標示下列資訊：

一、使用之材質及再生粒（材）料比率。

二、包裝材質及重量。

三、可維修性、耐用性及維修方式。

四、回收、拆解及再利用方式。

五、分類回收標誌。

六、使用具唯一產品識別碼者，應動態更新流向追溯及品質驗證資訊。

七、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項。

非屬前項指定公告之物品或其包裝、容器，其製造、輸入或販賣業者，得自願揭露及標示前項各款資訊。

前二項物品或其包裝、容器資訊之計算方式、可維修性、耐用性評估方式、標誌圖樣、揭露及標示內容與方式、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九、委員林淑芬等3人所提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動議修正通過如下：

「第二十六條　　再生資源為廢棄物品、包裝或容器者，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其製造、輸入、販賣或使用業者，共同成立或加入既有生產者責任組織（以下簡稱生產者責任組織），負擔再生資源之回收、清除及循環利用之財務與實際執行責任。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前項生產者責任組織應依指定之目標、循環利用方式及必要設施，規劃循環利用計畫，並於公告期限內檢具該計畫送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查，並依中央主管機關核准之計畫辦理。

生產者責任組織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傳輸方式定期申報循環利用情形。

第二項生產者責任組織應遵循之循環利用目標、方式、設施設置，循環利用計畫應有之內容及前項申報方式及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再生資源為事業活動產生之物品、包裝或容器者，則第二項循環利用計畫的審查與核准，以及循環利用計畫執行情形之監督與考核，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之。」

十、第三十三條，照行政院提案及委員林淑芬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通過如下：

「第三十三條　　為促進資源循環，事業自願提供物品或其包裝、容器之源頭減量、重複使用、延長使用或其他有利資源循環服務，績效優良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予獎勵或補助。」

十一、第三十四條，照行政院提案及委員盧縣一等16人提案修正通過如下：

「第三十四條　　事業或個人辦理綠色設計、源頭減量、永續消費、再使用、再生利用之相關技術開發、人才培訓、實際運用執行與管理，績效優良者，中央主管機關得予獎勵或補助。

為促進資源循環產業發展，事業投資於循環利用及循環永續管理之研究發展、人才培育及設備購置支出金額，得依有關稅法、產業創新條例或其他法律規定減免稅捐。

主管機關得考量偏遠、原住民族地區及離島地區之需要，訂定輔導、補助計畫。

第一項、第三十二條第四項及前條獎勵或補助之條件、方式、審查程序、廢止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十二、第三十七條，照行政院提案、委員林月琴等21人提案及委員林淑芬等3人所提修正動議修正通過如下：

「第三十七條　　為促進資源循環技術或數位科技治理發展之目的，事業得檢具資源循環創新實驗計畫，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辦理資源循環創新實驗，並應提送執行成果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創新實驗計畫時，應審酌其創新性、必要性、可行性、風險控管、環境影響；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創新實驗計畫得附加實驗期間、範圍、規模、方法、監測、通報、返還獎勵或補助、限期改善或停止實驗、廢止核准及其他附款一併納入核准事項，事業應依核准內容執行。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及地方有關機關後，核准創新實驗計畫於創新實驗期間內，排除下列法律全部或一部之適用。但排除法律適用範圍應以達成實驗目的為必要且相當者為限，且不得排除涉及人體健康、公共安全或其他重大環境風險之強制規定與民事、刑事責任及行政機關依法應採取之緊急處置措施規定：

一、第二十五條、第二十七條。

二、廢棄物清理法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十六條、第三十九條第一項、第四十一條第一項。

中央主管機關於核准創新實驗計畫後，應將事業名稱、創新實驗內容、期間、範圍、排除適用之規定及其他相關資訊揭露於指定網站；創新實驗計畫經展延、變更、撤銷或廢止者，亦應揭露之。

前四項資源循環創新實驗計畫之申請、審查、核准、管理、變更、展延、執行成果提送與備查、資訊公開、風險控管、監測、通報、返還獎勵或補助、限期改善或停止實驗、撤銷或廢止核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十三、本法案條次、條文中援引條次及法制用語調整，授權議事人員整理；相關立法說明，授權行政單位提供。

肆、決議

一、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二、本案於院會進行二讀前，不須交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本案時，由林召集委員月琴補充說明。

伍、檢附條文對照表及相關立法說明各1份。


